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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24              证券简称：光正集团             公告编号：2015-049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于对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报的问询函》

的回复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年 9月 22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

于对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半年报问询函

【2015】第 47号），公司立即就“问询函”中相关问题展开核查，并回复如下：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净利润-1,027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100 万元，请详细说明报告期亏损的原因。 

回复： 

2015年半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1,027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100 万元，其中钢结构板块的净利润为-1,960 万元，燃

气板块的净利润为 933万元，因此亏损主要是钢结构板块亏损所致。 

钢结构板块亏损原因主要分析如下： 

（1）宏观经济环境及新疆地区经济增长放缓对公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受到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形势以及行业周期性影响， 2015年度新疆区域的

煤炭、石油、电力领域在内的多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放缓，钢铁、铝、PVC、水泥

等众多产品的需求下滑；受到新疆特殊形势的影响，疆内外民营资本投资也呈现

投资速度放缓态势。 

市场需求的减少导致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同时，低端无序的恶性竞争使得

整个建筑钢结构市场边际利润不断下降。公司在实施向能源天然气行业转型以

来，进一步紧缩钢结构业务，业务承揽优先选择资金回流较好的订单。因此，公

司 2015 年钢结构业务量减少，相应订单、产量、销量也较以前年度大幅减少。

（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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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公司两年一期钢结构行业生产量及销售量对比表： 

钢结构行业 

项目 单位 2015 年 1-6 月 2014 年 2013 年 

生产量 吨   12,627.83  56,230.59 86,846.23 

销售量 吨   19,442.87  60,390.84 73,460.19 

 

（2）客户资金吃紧，公司应收账款计提的坏账准备大幅增加 

受行业周期性影响以及实体经济融资成本高企，公司部分客户经营状况较

差，资金压力较大，以至于推迟结算和支付，导致公司年末应收账款余额以及账

龄结构均超过预期。公司基于财务会计制度的谨慎原则，严格进行坏账准备计提，

使得计提的坏账准备大大增加，严重影响了整体盈利情况。 

表2：公司两年一期钢结构行业应收账款及坏账准备对比如下：  

账  龄  

2013年期末余额 2014年期末余额 2015年 6 月 30 日余额 

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金额  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金额  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金额  

1年以内 136,021,758.64 6,801,087.93 100,486,191.92 5,024,309.60 79,958,645.47 3,997,932.28 

1－2年 80,327,770.19 12,049,165.53 83,148,659.56 12,472,298.93 77,584,580.56 11,637,687.08 

2－3年 22,160,545.04 6,648,163.51 75,378,279.08 22,613,483.72 69,718,516.99 20,915,555.10 

3－4年 6,020,926.49 3,010,463.25 10,913,018.40 5,456,509.20 35,554,507.62 17,777,253.82 

4－5年 1,590,995.28 1,272,796.22 7,354,042.98 5,883,234.38 4,834,732.47 3,867,785.98 

5年以上 1,492,210.07 1,492,210.07 2,537,373.63 2,537,373.63 5,317,009.42 5,317,009.42 

合  计  247,614,205.71 31,273,886.51 279,817,565.57 53,987,209.47 272,967,992.53 63,513,223.68 

由上表可知，2013年末、2014年末、2015年6月30日公司应收账款余额逐年

增加，且2015年6月30日应收账款余额3-4年应收账款大幅增加，公司2015年计提

的坏账准备金额增加，对2015年经营业绩产生大幅影响，导致公司经营业绩进一

步下滑。 

 

2、报告期内，公司钢结构行业收入同比下降 76%，请补充披露公司未来在

钢结构业务（分基地分项目）拟采取的具体整合及改善措施并提示相关风险。 

回复： 

（1）新疆基地： 

资产整合方面：为进一步实现公司转型目的，公司对新疆基地的三个生产厂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 

区进行全面整合，集中高效率生产设备和人员至经济技术开发区二期工厂，通过

集中生产，优化管理流程，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对于一期工厂闲置的

资产及产能，公司已通过变卖、转让的方式实现处置；对于在建的三期工厂，公

司进一步加快基础厂房及配套设施的建设进度，并采取合作、租赁等方式实现保

值增值。 

业务承揽方面：公司积极响应国家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思路，依托地缘

优势，积极拓展开发与丝绸之路国家的业务合作并获取了向哈萨克斯坦部分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提供钢结构产品及服务的订单业务。 

产品结构方面：公司加大技术创新的力度，充分利用钢结构建筑相较于传统

钢筋混凝土建筑的优势，开拓高层和超高层钢结构建筑市场。2015年上半年，高

层和超高层钢结构建筑项目在公司营业收入中的占比有所增加。 

应收账款清收方面：进一步加大应收账款的催收工作，实行项目落实到人，

对于存在风险的项目积极通过诉讼方式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 

（2）武汉基地： 

继续将重钢结构生产项目作为光正钢机的主营项目，提高公司重钢的业务承

揽能力及收入占比，提升公司整体盈利水平；培养稳定的技术骨干及员工队伍，

避免由于熟练工人的流失导致公司利润率的进一步降低。 

（3）嘉兴基地： 

光正重工有限公司2015年上半年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均有大幅下滑，公司正

在开展全员销售，以缓解订单不足带来的影响。 

风险提示： 

由于公司目前处于向天然气能源行业转型时期，进一步紧缩公司钢结构板块

业务是公司未来发展的战略，因此公司钢结构业务收入未来预计将处于进一步减

少的趋势。公司不排除在合适的时间采取措施对现有钢结构板块资产进行进一步

整合或处置。 

 

3、报告期内，公司钢结构行业的平均毛利率为-21.3%。请说明在毛利率为

负的情况下，公司与钢结构行业相关的存货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原因及合规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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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报告期内公司钢结构行业的期末存货主要有以下分类：原材料、产成品、车

间在制品。 

（1）公司主要业务是围绕钢结构设计、制造和安装，对于形成钢结构产品

是订单式产品，按照签订合同相对应图纸由设计院分解图纸提供分解材料清单，

经过系统部审核下发采购部询价采购，同时预算部按照签订合同编制材料概算成

本表下发到财务等相关部门，控制材料单价与数量，整个项目执行按照订单图纸

采购、生产、安装、交货。因此产成品的销售单价在合同签订时就已经锁定，不

存在后期发生减值的可能； 

（2）公司主要原材料为钢材，在原材料上涨周期，公司为确保一定的利润

空间，会提前储备部分原材料；但自 2013年至今钢材处于持续下跌周期，为控

制原材料成本，应对降价风险，公司均采取“收到项目预付款即锁定原材料价格，

确保与项目报价时的原材料成本一致”原则，因此，2015年 1-6月存货不存在

项目外储备原材料的现象，也就不存在减值情况。车间在制品均为项目正在生产

的材料，也不存在减值情况。 

（3）由于新疆自然条件限制，上半年度是属于该行业的淡季，半年度毛利

情况不能完全反应出公司实际经营状况，故毛利情况不能完全与存货价值挂钩。 

因此不需要计提相应的存货跌价准备。 

 

4、截止 2015 年 6 月 30 日，短期银行借款及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为 1.82

亿元，到期日为 2016 年 1 月 15 日的应付债券 1.9 亿元，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

9,640 万元，后续收购光正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正燃气”）49%的股权及

相关收购需支付 2.5 亿左右的资金。请详细说明公司维持日常运营、偿还到期

债务及支付收购款项的资金安排，并提示相关风险。 

回复： 

（1）截止 2015年 6月 30日，短期银行借款及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为 1.82

亿元，其构成情况及后续还款计划安排如下： 

序号 名称 借款银行 还款时间  应还款金额  
截至 9月 20

日贷款状态  
后续还款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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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光正

集团 

国家开发银行

新疆分行 

2015.10.18 4,000,000.00  

 未到期按时

准备还款资

金  

按期还款 

2016.06.16 4,000,000.00   未到期  

2015.08.12 4,000,000.00  
 已按时归

还  

2015.11.20 4,000,000.00   未到期  

2016.05.20 4,000,000.00   未到期  

招商银行乌鲁

木齐迎宾路支

行 

2016.06.14 10,000,000.00   未到期  到期洽谈续贷 

广发银行乌鲁

木齐分行营业

部 

2015.08.12 50,000,000.00  
 已按时归

还  
续贷审批中 

中信银行乌鲁

木齐分行 
2016.03.04 20,000,000.00   未到期  到期洽谈续贷 

2 
光正

燃气 

天津滨海银行 2015.12.10 30,000,000.00   未到期  到期洽谈续贷 

乌鲁木齐市商

业银行喀什分

行 

2015.11.18 40,000,000.00   未到期  到期洽谈续贷 

3 
光正

重工 

中国农业银行

平湖支行 
2016.01.12 5,000,000.00   未到期  到期洽谈续贷 

4 
天宇

公司 

商业银行天元

支行 
2015.07.14 7,000,000.00  

 已按时归

还  
已续贷 1000 万元 

    合计   182,000,000.00      

 

（2）收购光正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正燃气”）49%的股权及相关收

购需支付 2.5亿左右的资金计划安排如下： 

①2015 年 9 月 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将剩余的募集资金变

更用途用于收购孙烨先生持有光正燃气 49%的股权，9月 29日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后用于支付部分定金，待最终交易价格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支付

股权转让款。②2015年度取得资产处置款及对外投资收益款，可用资金为 6000

万元；③收回以前年度的应收款项资金可用 1500万元；④在与金融机构洽谈并

购贷款 14000万元。以上资金合计 2.5亿元，资金来源非日常经营资金，因此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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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对公司日常经营造成影响。 

(3)2016年 1月 15日的应付债券 1.9亿元的还款考虑： 

①目前在集团范围内各公司尚未用于抵押的资产有土地 1.1 亿元，房屋建筑

物 2.9亿元，截止 2015年 6月 30日集团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45%，可利用此部分

资产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 

②截止 2015 年 6 月 30 日，集团公司应收账款总额为 3.1 亿元，公司一方

面在持续加大收款力度，另一方面与金融机构在洽谈多种融资合作方式； 

③随着公司燃气业务收入、效益的逐步释放，以及金融机构不断创新的融资

方式，公司会积极利用现有资源通过多种金融工具拓宽公司的融资渠道。 

对于 2016年 1月 15日到期的应付债券 1.9亿元，公司正在积极准备，实现

按期还款。 

 

5、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因光正燃气业绩未达到承诺，孙烨应给光正

集团股份公司现金补偿共计 598 万元。公司在 2014 年年报中将其认定为经营性

资金占用，公司在 2015 年半年报中将其认定为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请说明上述

尚未收到的补偿款的具体会计处理，以及将其认定为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原因、

合规性及两次认定不一致的原因。 

回复： 

（1）公司根据 2013年公司签订的《阿图什庆源管道运输有限公司增资协议

书》中协议中涉及具体利润补偿方式的约定，孙烨需两年需向公司现金补偿

597.87万元。由于双方就现金补偿的计算方法存在分歧，故截止目前 2013年、

2014 年补偿款仍未实施。财务对上述补偿款未确认，未进行会计处理的原因：

由于双方就补偿的计算存在的分歧，导致补偿款的收回具有不确定性，财务部门

根据谨慎性的原则，未确认补偿款，而作为关联方承诺事项予以披露。 

根据 2015 年 9 月 2 日与孙烨先生签订的 49%股权转让协议（尚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双方意见已达成一致以 2014 年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结

果履行补偿，目前正在履行相关分红程序。 

（2）2014年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认为未完成业绩的现金补偿未按

照协议约定及时予以兑付，性质上已经形成非经营性往来，审计最终定稿确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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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营性往来”；公司 2014 年年报时由于公司工作的失误上传的资料为非最

终定稿版本，误将该事项披露为“经营性资金占用”，2015年 5月 8日公司已

对年报中该错误已发布修正公告，更正为“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故两次认定一

致。 

 

6、报告期末，“在建工程——年产十八万吨钢结构加工基地”余额为 4,300

万元，公司已拟将该项目的募集资金全部变更为其他项目。请说明该项目目前

进展情况及后续拟采取的处理措施，请说明该在建工程是否存在减值情况。 

回复： 

截止报告期末“在建工程—年产十八万吨钢结构加工基地”余额为 4,300

万元，具体项目分别是“在建工程—十八万吨钢结构加工基地的一幢设备钢结构

车间在建工程账面价值 2937万元及一幢宿舍楼在建工程账面价值 1363万元。 

设备钢结构车间进展情况及采取措施： 

目前设备钢结构车间主体结构及钢结构维护已完成，车间地坪、消防外管网

以及电气照明施工内容尚未未完成。我公司目前正在使用自有资金投入加快施工

进度将车间地坪、消防外管网以及电气照明施工内容完成，形成固定资产，交付

合作使用，实现厂房价值的充分利用。 

宿舍楼进展情况及采取措施： 

目前宿舍楼主体已完工，门窗安装已接近尾声。内部装修、供暖设施及供水

系统尚未完成。公司已实施内部装修、暖气设施系统及供水系统工程，预计在

2015 年年底完工并达到交付使用状态。与车间厂房配套使用，创造效益，产生

价值。 

设备钢结构厂房及宿舍楼交付使用后，公司继续维持钢结构业务紧缩的战

略，并对现有产能进行整合，同时对闲置的设备、厂房采取合作、租赁等方式实

现保值增值。 

综上所述，该在建工程不存在减值情况。 

 

7、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费用为 4,29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47%，请详细

说明销售费用增长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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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2015年 1-6月、2014年 1-6月按板块及公司划分销售费用分别为：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4 年 1-6 月 2015 年 1-6 月 增长比例 

钢结构板块 259.53  160.11  -38.31% 

燃气板块              1,477.45  4,130.69  179.58% 

其中：光正燃气              1,477.45  2,020.03  36.72% 

      托克逊鑫天山  637.22    

      巴州伟博  1,473.44    

合    计              1,736.97  4,290.80  147.03% 

由上表可看出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费用为 4,29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47%，

主要原因为：①本期的合并范围较上期有所增加，2014年 10 月及 12月公司通

过股权收购将“托克逊鑫天山”、“巴州伟博”公司纳入了合并范围，故这两个

公司本期较上期增加销售费用 2,110.66万元。②燃气板块发展迅速，光正燃气

收入较上期增加 24.90%，故相应销售费用也较上期有所增加。 

 

特此公告。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0月 9日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9月22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半年报问询函【2015】第47号），公司立即就“问询函”中相关问题展开核查，并回夊如下：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净利润-1,027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100万元，请详细说明报告期亏损的原因。
	回夊：
	2015年半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1,027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100万元，其中钢结构板块的净利润为-1,960万元，燃气板块的净利润为933万元，因此亏损主要是钢结构板块亏损所致。
	钢结构板块亏损原因主要分析如下：
	（1）宏观经济环境及新疆地区经济增长放缓对公司经营造成上利影响
	受到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形势以及行业周期性影响， 2015年度新疆区域的煤炭、石油、电力领域在内的多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放缓，钢铁、铝、PVC、水泥等众多产品的需求下滑；受到新疆特殊形势的影响，疆内外民营资本投资也呈现投资速度放缓态势。
	市场需求的减少导致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同时，低端无序的恶性竞争使得整个建筑钢结构市场边际利润上断下降。公司在实施向能源天然气行业转型以来，进一步紧缩钢结构业务，业务承揽优先选择资金回流较好的订单。因此，公司2015年钢结构业务量减少，相应订单、产量、销量也较以前年度大幅减少。（详见下表）
	表1 ：公司两年一期钢结构行业生产量及销售量对比表：
	2、报告期内，公司钢结构行业收入同比下降76%，请补充披露公司未来在钢结构业务（分基地分项目）拟采取的具体整合及改善措施并提示相关风险。
	回夊：
	3、报告期内，公司钢结构行业的平均毛利率为-21.3%。请说明在毛利率为负的情况下，公司与钢结构行业相关的存货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原因及合规性。
	回夊：
	因此上需要计提相应的存货跌价准备。
	4、截止2015年6月30日，短期银行借款及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为1.82亿元，到期日为2016年1月15日的应付债券1.9亿元，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9,640万元，后续收购光正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正燃气”）49%的股权及相关收购需支付2.5亿左右的资金。请详细说明公司维持日常运营、偿还到期债务及支付收购款项的资金安排，并提示相关风险。
	(3)2016年1月15日的应付债券1.9亿元的还款考虑：
	①目前在集团范围内各公司尚未用于抵押的资产有土地1.1亿元，房屋建筑物2.9亿元，截止2015年6月30日集团公司资产负债率为45%，可利用此部分资产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
	②截止2015年6月30日，集团公司应收账款总额为 3.1亿元，公司一方面在持续加大收款力度，另一方面与金融机构在洽谈多种融资合作方式；
	③随着公司燃气业务收入、效益的逐步释放，以及金融机构上断创新的融资方式，公司会积极利用现有资源通过多种金融工具拓宽公司的融资渠道。
	对于2016年1月15日到期的应付债券1.9亿元，公司正在积极准备，实现按期还款。
	5、截止2014年12月31日，因光正燃气业绩未达到承诺，孙烨应给光正集团股份公司现金补偿共计598万元。公司在2014年年报中将其认定为经营性资金占用，公司在2015年半年报中将其认定为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请说明上述尚未收到的补偿款的具体会计处理，以及将其认定为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原因、合规性及两次认定上一致的原因。
	回夊：
	（1）公司根据2013年公司签订的《阿图什庆源管道运输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书》中协议中涉及具体利润补偿方式的约定，孙烨需两年需向公司现金补偿597.87万元。由于双方就现金补偿的计算方法存在分歧，故截止目前2013年、2014年补偿款仍未实施。财务对上述补偿款未确认，未进行会计处理的原因：由于双方就补偿的计算存在的分歧，导致补偿款的收回具有上确定性，财务部门根据谨慎性的原则，未确认补偿款，而作为关联方承诺事项予以披露。
	根据2015年9月2日与孙烨先生签订的49%股权转让协议（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双方意见已达成一致以2014年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结果履行补偿，目前正在履行相关分红程序。
	6、报告期末，“在建工程——年产十八万吨钢结构加工基地”余额为4,300万元，公司已拟将该项目的募集资金全部变更为其他项目。请说明该项目目前进展情况及后续拟采取的处理措施，请说明该在建工程是否存在减值情况。
	回夊：
	截止报告期末“在建工程—年产十八万吨钢结构加工基地”余额为4,300万元，具体项目分别是“在建工程—十八万吨钢结构加工基地的一幢设备钢结构车间在建工程账面价值2937万元及一幢宿舊楼在建工程账面价值1363万元。
	设备钢结构车间进展情况及采取措施：
	目前设备钢结构车间主体结构及钢结构维护已完成，车间地坪、消防外管网以及电气照明施工内容尚未未完成。我公司目前正在使用自有资金投入加快施工进度将车间地坪、消防外管网以及电气照明施工内容完成，形成固定资产，交付合作使用，实现厂房价值的充分利用。
	宿舊楼进展情况及采取措施：
	目前宿舊楼主体已完工，门窗安装已接近尾声。内部装修、供暖设施及供水系统尚未完成。公司已实施内部装修、暖气设施系统及供水系统工程，预计在2015年年底完工并达到交付使用状态。与车间厂房配套使用，创造效益，产生价值。
	设备钢结构厂房及宿舊楼交付使用后，公司继续维持钢结构业务紧缩的战略，并对现有产能进行整合，同时对闲置的设备、厂房采取合作、租赁等方式实现保值增值。
	综上所述，该在建工程上存在减值情况。
	7、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费用为4,29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47%，请详细说明销售费用增长的原因。
	回夊：
	2015年1-6月、2014年1-6月按板块及公司划分销售费用分别为：
	单位：万元
	特此公告。
	2015年10月9日



